100年度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簡介
	一、申請資格：

(一)經政府立（備）案非營利組織及村、里辦公處（不含公、私立學校），且已有環保義工組織。

(二)如屬單一社區或聯合提案之子社區參與本計畫連續未超過3年。

(三)已上本署「清淨家園全民運動顧厝邊部落格綠色生活網」登錄使用。

	二、實施期間：自本署核定日起至100年11月10日

	三、申請類型：

(一)單一型：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） 

1.曾參加過本計畫或相關類似計畫，且成果及經驗著有成效者。

2.未曾參加過本計畫或相關類似計畫經驗，但社區已自主執行社區環境改造，且成果及經驗著有成效者。

(二)聯合型：（符合下列2項條件者）

1.擔任母社區者須為曾參加過本計畫或相關類似計畫，且成果及經驗極有成效者。

2.聯合提案之社區至少應有一半（含）為未曾執行環境改造之社區。

	四、申請額度： 

(一)單一型：每案最高提供10萬元。

(二)聯合型：

1. 2個社區聯合提案者，每案最高提供30萬元。

2. 3個社區聯合提案者，每案最高提供60萬元。

3. 4個社區聯合提案者，每案最高提供80萬元。

4. 5個以上社區聯合提案者，每案最高提供100萬元。

	五、申請窗口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環境保護局

	六、申請程序：
(一)經政府立（備）案非營利組織提案者：即日起至99年12月31日前將申請計畫書(附件3及4)逕送直轄市、縣(市)環境保護局。

(二)村、里辦公處提案者：即日起至99年12月31日前將申請計畫書(附件3及4)送請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函轉直轄市、縣(市)環境保護局。

	七、審查方式：

(一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環境保護局確認提案單位符合申請資格。
(二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環境保護局先依附件2「社區優先執行議題」審查，未依規定者即視為不合格，不得進入委員會審查。
(三)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環境保護局於100年1月31日前聘請專家、學者、民間團體或政府機關代表共3至7人(專家、學者、民間團體不得少於二分之一)組成審查委員會，評選具體可行且符合計畫目標及執行項目者函送本署審查核定。


